附件1：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办公室建设标准
一、基本要求

职工健康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必须满足位置和功能、室内环境指标、管理和服务的基本要求，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办公室建设自评表》控制项，控制项须全部满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一）位置和功能

1.位置

卫生医疗机构医务职工固定办公的办公室。不得靠近放射科、核医学科、供电供氧供气设施和垃圾储备设施等可能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区域。

2.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办公室应设置办公、储物等功能区域。各功能区分区布置，布局合理整洁，减少公共活动对办公的影响。
充足的储物收纳空间，办公室桌面、地面无明显的物资材料堆放。

人均使用面积≥4m2。
配置绿色植物或景观小品或艺术品或人文宣传品。

（二）室内环境指标

办公室空气、舒适度等环境指标需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办公建筑设计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卫生标准的要求。环境指标的基本要求如下：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室内温度夏季22-28℃，冬季16-24℃；室内相对湿度冬季30-60%，夏季40-80%；新风量不低于30m3/(h·人)等。

室内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 小于 45dB(A)。

合理采用遮阳等方式有效控制眩光，办公工作面照度标准值300Lx。
环境指标由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评价报告。

（三）管理和服务

制定并实施办公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清洁、禁烟等制度。

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定时对办公室进行清洁消毒，及时清运垃圾。
二、健康环境提升要求

鼓励采取提升办公室环境的创新举措，提升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办公室建设自评表》评分项和加分项部分，涉及环境指标的，由申报单位委托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评估结果。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需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办公室。具体要求如下：

（一）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办公室人均使用面积≥6m2。

办公室使用的桌椅符合人体工效学原理。

配备便利安全的饮水设备。

配备便利舒适的卫生间。

配备茶歇区，配备咖啡机等设备。

办公室内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
设置可供职工使用的便捷明亮的楼梯。

（二）室内环境指标

办公室整体布置合理，位置选择与有毒有害散发源保持适当距离，或设置门或其他阻隔措施。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防止出现霉菌斑。

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的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4000CFU/m3或40个/皿。

办公室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设置空气净化装置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

对于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设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和公示。

办公室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小于42 dB(A)。
窗地面积比不小于1/5。

照明控制系统有较好的灵活性。

合理优化空间和平面布局，有可对室外开启的窗户。

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三）管理与服务
定期对空调通风净化设备进行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

定期开展职工健康办公室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

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办公室环境质量检测。

（四）其它
已成功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或健康食堂的单位。

其它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实现休息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

附件2：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值班室建设标准
一、基本要求

职工健康值班室(以下简称“值班室”)必须满足位置和功能、室内环境指标、管理和服务的基本要求，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值班室建设自评表》控制项，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一）位置和功能

1.位置

卫生医疗机构专供医务职工值班休息的场所，整体环境应保持安静整洁，应远离交通干道及院内高噪声房间布置。不得靠近放射科、核医学科、供电供氧供气设施和垃圾储备设施等可能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区域。
2.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值班室应设置休息、沐浴盥洗等功能区域，区域布置合理整洁。

休息区应设置供医务人员值班休息的床，床数量需满足人数最多班次的休息需求。

沐浴盥洗区应配备洗漱、沐浴、水冲式便具等卫生洁具。
（二）室内环境指标

值班室空气、舒适度等环境指标需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2部分：住宿场所》、《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卫生标准的要求。主要环境环境指标要求如下：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室内温度夏季不宜高于26℃，冬季不宜低于20℃；室内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30%，夏季不宜高于65%。

室内颗粒物浓度，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4000CFU/m3或40个/皿，值班室设置在《医院消毒卫生标准》要求的消毒控制区域内的，值班室物体表面平均菌落数≤10.0CFU/皿。

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5dB(A)。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值班室休息区亮度。

环境指标由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评价报告。
（三）管理和服务

制定并实施健康值班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更衣、环境监测、空调管理、禁烟、卫生间卫生管理、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环境清洁消毒、卫生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物品储存、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设值班室管理人员。

应经常性开展值班室环境清洁打扫，保证环境整洁。值班室内物品摆放整洁，地面无积水、积尘、污物，盥洗淋浴间应及时清洁保洁，室内物体无积尘和不洁物。

公共用品用具应储存在符合卫生要求的场所或区域内，清洗消毒过的公共用品用具应储存于保洁设施内，分类分架存放，距墙壁、地面10cm以上。

公共用品（床单、枕套、被套）应与病人使用的公共用品分开使用、收集、清洗、储存。

公共用品（床单、枕套、被套）数量充足，保持整洁，至少一周一换。

采用燃气热水器的值班室，热水器、燃气瓶不得设置在值班室内，设置热水器、燃气瓶的房间需有强排风功能，燃烧产生的气体需直接排放到室外。

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值班室垃圾桶应选择防水、防腐、防火、便于清洗的材料，选择加盖垃圾桶等措施，并及时清运垃圾。

二、健康环境提升要求

鼓励采取提升值班室环境的创新举措，提升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值班室建设自评表》评分项和加分项部分，涉及环境指标的，由申报单位委托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评估结果。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需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值班室。具体要求如下：

（一）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休息区床位占地面积不小于4m2/床。

配备便利安全的饮水设施。

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
配置绿色植物或景观小品或艺术品或人文宣传品。

配备休闲、阅读区（室）。

沐浴盥洗区应设置便利舒适的洗漱、沐浴、水冲式便具等卫生洁具。
（二）室内环境指标

值班室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散发源保持适当距离，或设置门或其他阻隔措施。

新风量人均不低于30m3/人；使用洁净空调通风系统的，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量每人不应低于40m3／h，或新风量不应小于2次／h。

环境及公共用品用具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的要求：公共用品：床单、枕套、被套≤200CFU/25cm2；卫生洁具≤300CFU/25cm2。设置空气净化装置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

值班室设置空气净化装置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防止出现霉菌斑。

值班室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对于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设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和公示。

室内噪声等效声级LAeq小于40dB(A)。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不同区域的采光和照明。

照明控制系统有良好的灵活性。
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三）管理与服务
定期对空调通风净化设备进行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

公共用品按照床位数三倍以上配置，一周两换，使用过的公共用品应设置暂存区存放并及时外送处理，暂存区不得设在清洁物品储藏区，同时应有明显标识标志。

值班室室内环境定期进行清洁打扫，淋浴盥洗室内的洁具（洗手盆、座便器）定期进行清洗消毒。

每年进行健康值班室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

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值班室环境质量检测。

（四）其它
已成功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或健康食堂的单位。

其它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实现休息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

附件3：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建设标准
一、基本要求

职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以下简称“休息室”)必须满足位置和功能、室内环境指标、管理和服务的基本要求，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建设自评表》控制项，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一）位置和功能

1.位置

休息室位于手术部区域内，是专供手术部医务职工休息的场所。

休息室应设置在手术部的清洁区内。

2.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休息室应设置休息、用餐、饮水等功能区域，区域布局合理整洁。各功能区域应配备如下设施设备:

休息区：床或沙发或可调整靠背的座椅等供休息的设施。

用餐区：餐桌、餐椅、微波炉、冰箱。

饮水区：饮水机。

手术部内设有可供医务人员使用的卫生间，配备坐位、蹲位和站位。

休息室内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
（二）室内环境指标

休息室空气、物表和舒适度等环境指标需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医院消毒卫生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卫生标准的要求。环境指标基本要求如下：

空气中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冬季不宜低于20℃，夏季不宜高于26℃；室内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30％，夏季不宜高于65％等。

室内颗粒物浓度，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量每人不应低于40m3／h，或新风量不应小于2次／h。

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医院消毒卫生标准》的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1500CFU/m3或20个/皿；物体表面平均菌落数≤5.0CFU/皿。

休息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符合：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5dB(A)。

合理采用遮阳等方式有效控制休息区亮度。

环境指标由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评价报告。
（三）管理和服务

申报单位应制定休息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更衣、供餐、禁烟、清洁消毒、环境监测等管理制度，设休息室管理人员。

医务人员不得穿着无菌手术衣进入休息室。

休息室应提供餐饮服务，并由专人负责供餐。

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休息室应定时进行清洁消毒，及时清运垃圾。

二、健康环境提升要求

鼓励采取提升休息室环境的创新举措，提升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建设自评表》评分项和加分项部分，涉及环境指标的，由申报单位委托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评估结果。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需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

具体要求如下：

（一）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休息区和用餐区域分区布置，供应点心，配备咖啡机，配备按摩椅，配备休闲、阅读区（室），配置绿色植物或人文宣传品，配备便利舒适的卫生间，休息室整洁宽敞、面积充足。

（二）室内环境指标
手术部整体布置合理，休息室的位置选择与有毒有害物质的散发源保持适当距离，或设置门或其他阻隔措施。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休息室内表面出现霉菌斑。

休息室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新采购建材、装饰装修材料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设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和公示。

休息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0dB(A)。

照明控制系统有较好的灵活性。

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三）管理和服务
定期对空调通风净化设备进行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器更换。

定期开展职工健康休息室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

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办公室环境质量检测。
（四）其它

已成功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或健康食堂的单位。

其它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实现休息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

附件4：
上海市医务职工休息室（其它）建设标准
一、基本要求

职工休息室必须满足位置和功能、室内环境指标、管理和服务的基本要求，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休息室（其它）建设自评表》控制项，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一）位置和功能

1.位置

休息室位于日常通勤场所内，步行距离5分钟以内。

设置于清洁区内，不得靠近放射科、核医学科、供电供氧供气设施和垃圾储备设施等可能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区域。

2.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休息室面积应不小于5平方米。

休息室内有沙发或床或躺椅或可调整靠背的座椅等供休息的设施。

休息室内应配备饮水设备或瓶装饮用水（饮料）。

休息室内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

（二）室内环境指标

休息室空气、舒适度等环境指标需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和限值要求》《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医院消毒卫生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等卫生标准的要求。主要环境环境指标要求如下：

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室内温度夏季22-28℃，冬季16-24℃；室内相对湿度冬季30~60%，夏季40-80%；新风量不低于30m3/(h·人)等。

室内颗粒物浓度，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 小于 45dB(A)。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休息室休息区亮度。

环境指标由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评价报告。
（三）管理和服务

申报单位应制定休息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更衣，禁烟，清洁消毒，空调、空气净化器清洗维护等管理制度，设休息室管理人员。

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休息室应定时进行清洁消毒，及时清运垃圾。

二、健康环境提升要求

鼓励采取提升休息室环境的创新举措，提升指标详见《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休息室（其它）建设自评表》评分项和加分项部分，涉及环境指标的，由申报单位委托具有相关检测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并提供评估结果。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需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休息室（其它）。具体要求如下：

（一）区域功能布局和设施

休息室配备冰箱、微波炉、咖啡机、恒温加热板（箱）等设备。

休息室配备香薰、按摩椅、电视机、蒸汽眼罩、一次性耳塞等。

休息室配置绿色植物或人文宣传品。

休息室整洁宽敞、面积充足。

（二）室内环境指标

休息室应与有毒有害物质的散发源保持适当距离，或设置门或其他阻隔措施。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休息室内表面出现霉菌斑。

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4000CFU/m3或40个/皿；休息室设置在《医院消毒卫生标准》要求的消毒控制区域内的，休息室物体表面平均菌落数≤10.0CFU/皿。

休息室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设置空气净化装置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

对于涉及新装修休息室的，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装修后室内不得有明显异味。

设置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和公示。

休息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2dB(A)。

照明控制系统有较好的灵活性。

合理优化空间和平面布局，有可对室外开启的窗户。

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三）管理和服务

定期对空调通风净化设备进行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器更换。

定期开展职工休息室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

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室内环境质量检测。

（四）其它

已成功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或健康食堂的单位。

其它有利于员工身心健康，实现休息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

附件5：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办公室建设自评表
一、自评表使用说明
健康办公室按照位置和功能、空气和物表、舒适、管理和服务4类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并设特色和创新作为加分项。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指标中涉及环境指标（已在表中备注中标✮），由申报单位委托有相应检测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并给出评价结论。
4类评分项指标的满分为100分，各类指标评分项得分值分别为Q1、Q2、Q3、Q4，加分项的附加得分计为Q5。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Q=Q1+Q2+Q3+Q4+Q5
控制项全部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办公室。
二、自评表
表1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办公室建设自评表
	指标
	得分标准
	评价结论
	得分
	备注

	1．位置和功能
	
	
	
	

	1.1 控制项
	1.1.1卫生医疗机构医务职工固定办公的办公室，不得靠近放射科、核医学科、供电供氧供气设施和垃圾储备设施等可能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区域。（提供办公室所在区域平面布局图）。
	
	-
	

	
	1.1.2应设置办公、储物等功能区域，各功能区分区布置，布局合理整洁，减少公共活动对办公的影响。
	
	-
	

	
	1.1.3充足的储物收纳空间，办公室桌面、地面无明显的物资材料堆放。
	
	-
	

	
	1.1.4 办公室人均使用面积≥4m2。
	
	-
	

	
	1.1.5配置绿色植物或景观小品或艺术品或人文宣传品。
	
	-
	

	1.2评分项
	1.2.1 办公室人均使用面积≥6m2，分值为3分。，
	-
	
	

	
	1.2.2办公室使用的桌椅符合人体工效学原理：


	1.2.2.1办公使用的主要设备屏幕的高度及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调节，分值为3分； 
	-
	
	

	
	
	1.2.2.2办公使用的桌面高度可调节，分值为3分； 
	-
	
	

	
	
	1.2.2.3办公使用的座椅高度、椅背角度可调节，分值为3分。
	-
	
	

	
	1.2.3配备便利安全的饮水设施：距离办公室30米内有可供使用的饮水机等饮水设备，分值为3分。
	-
	
	

	
	1.2.4卫生间设置应满足：


	1.2.4.1 30米范围内设有可供使用的卫生间，分值为1分； 
	-
	
	

	
	
	1.2.4.2卫生间内洁具数量按照《办公建筑设计标准》的要求设置，分值为2分；
	-
	
	✮

	
	
	1.2.4.3有天然采光、通风，无异味，并应采用机械通风措施，分值为2分；
	-
	
	

	
	
	1.2.4.4洁具选用高效节水型，方便卫生的感应式器具，分值为1分；
	-
	
	

	
	
	1.2.4.5配备热水洗手装置，采取措施确保用水安全和舒适，分值为1分。
	-
	
	

	
	1.2.5配备茶歇区，配备咖啡机等设备，分值为3分。
	-
	
	

	
	1.2.6办公室内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分值为3分。
	
	
	

	
	1.2.7设置可供职工使用的便捷明亮的楼梯：
	1.2.7.1楼梯间与主入口距离不大于15米或设有明显的楼梯间引导标识，分值为1分；
	-
	
	

	
	
	1.2.7.2楼梯间照度不低于100Lx，分值为1分。
	-
	
	✮

	2.空气和物表
	
	
	
	

	2.1控制项
	2.1.1 空气质量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办公建筑设计标准》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包括：
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
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
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
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
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
室内温度夏季22~28℃，冬季16~24℃；
室内相对湿度冬季30~60%，夏季40~80%；
新风量不低于30m3/(h·人)等。
	
	-
	✮

	
	2.1.2室内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
	✮

	2.2评分项
	2.2.1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办公室：
	2.2.1.1复印、打印室设置专门区域，垃圾间、清洁间设专门隔间，分值为3分。
	-
	
	

	
	
	2.2.1.2复印、打印室通风良好，分值为2分。
	-
	
	

	
	2.2.2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包括控制室内湿度、定期清洁、选用抑菌功能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等，防止办公室内表面出现霉菌斑，分值为3分。
	-
	
	

	
	2.2.3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医院消毒卫生标准》的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4000CFU/m3或40个/皿，分值为3分。
	-
	
	✮

	
	2.2.4办公室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分值为5分。
	
	
	

	
	2.2.6办公室设置空气净化装置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分值为4分。
	-
	
	

	
	2.2.7对于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需满足《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粘胶剂中有害物质限量》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购买带有检验合格证明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分值3分。未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的，本条不评价。
	-
	
	

	
	2.2.8安装室内空气质量监测仪器：

	2.2.8.1监测仪器能满足但不限于温度、相对湿度、PM10、PM2.5、CO2的连续测量、显示、记录功能。每记录上述一种指标得1分，总分不超过5分。
	-
	
	

	
	
	2.2.8.2配备显示设备，实时显示公布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分值为2分。
	
	
	

	3.舒适
	
	
	
	

	3.1 控制项
	3.1.1办公室室内噪声应满足《办公建筑设计标准》的要求：等效声级 LAeq小于45 dB(A)。
	
	-
	✮

	
	3.1.2室内光环境应符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要求：
	3.1.2.1合理采用遮阳等方式有效控制眩光。
	
	-
	

	
	
	3.1.2.2办公工作面照度标准值300Lx。
	
	-
	✮

	3.2 评分项
	3.2.1办公室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小于42 dB(A)，分值为6分。
	
	
	✮

	
	3.2.2 办公室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窗地面积比不小于1/5，分值为6分。
	-
	
	✮

	
	3.2.3照明控制系统有较好的灵活性：
	3.2.3.1可自动调节照度，分值为3分。
	-
	
	

	
	
	3.2.3.2照明控制系统和遮阳装置联动，分值为3分。
	-
	
	

	
	3.2.4合理优化空间和平面布局，有可对室外开启的窗户，分值为2分；室外开启的窗户有效自然通风的开口面积可达到房间地板面积的8%，分值为6分。
	-
	
	✮

	
	3.2.5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50785 的要求：室内人工热环境整体评价指标（PPD）达到Ⅱ级，分值为2分；达到Ⅰ级，分值为6分。
	-
	
	✮

	4．管理和服务
	
	
	
	

	4.1 控制项
	4.1.1制定并实施健康办公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清洁、控烟等。
	
	-
	

	
	4.1.2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
	

	
	4.1.3 定时对办公室进行清洁消毒，及时清运垃圾。
	
	-
	

	4.2 评分项
	4.2.1对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


	4.2.1.1制定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分值为2分；
	-
	
	

	
	
	4.2.1.2实施第4.2.1.1款中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为2分。
	-
	
	

	
	4.2.2 每年对使用健康办公室的医务人员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制定并执行改进措施：

	4.2.2.1制定满意度调查计划，分值为2分；
	-
	
	

	
	
	4.2.2.2实施满意度调查，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为2分。
	-
	
	

	
	4.2.3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办公室环境质量检测，分值为2分。
	-
	
	

	5.特色和创新
	
	
	
	

	5.1 加分项
	5.1.1已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或健康食堂的单位，分值为5分。
	-
	
	

	
	5.1.2其它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实现办公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每项为5分，两项以上得10分。
	-
	
	


备注：1.评价结果分为：控制项填写满足和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填写分值。
2.由申报单位自评，需根据自评结论提供相应的管理制度、工作记录、照片或视频等材料。
附件6：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值班室建设自评表
一、自评表使用说明
健康值班室按照位置和功能、空气和物表、舒适、管理和服务4类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并设特色和创新作为加分项。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指标中涉及环境指标（已在表中备注中标✮），由申报单位委托有相应检测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并给出评价结论。
4类评分项指标的满分为100分，各类指标评分项得分值分别为Q1、Q2、Q3、Q4，加分项的附加得分计为Q5。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Q=Q1+Q2+Q3+Q4+Q5
控制项全部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值班室。

二、自评表
表2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值班室建设自评表
	指标类别
	指标要求
	评价结果
	得分
	备注

	1.位置和功能
	
	
	
	

	1.1控制项
	1.1.1专供医务职工值班休息的场所，整体环境应保持安静整洁。
	
	-
	

	
	1.1.2值班室远离交通干道及院内高噪声房间布置。
	
	-
	

	
	1.1.3不得靠近放射科、核医学科、供电供氧供气设施和垃圾储备设施等可能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区域。
	
	
	

	
	1.1.4值班室应设置休息、沐浴盥洗等功能区域，区域布局合理整洁：
	1.1.4.1休息区：设置供医务人员值班休息的床，床数量需满足人数最多班次的休息需求。
	
	-
	

	
	
	1.1.4.2沐浴盥洗区：应设置洗漱、沐浴、水冲式便具等卫生洁具。
	
	-
	

	1.2评分项

	1.2.1休息区床位占地面积不小于4m2/床，分值为4分。
	-
	
	

	
	1.2.2 配备便利安全的饮水设施：距离值班室30米内有可供使用的饮水机等饮水设备，分值为2分。
	-
	
	

	
	1.2.3值班室内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分值为2分。
	
	
	

	
	1.2.4值班室内配置植物、艺术小品或人文宣传品，分值为4分。
	-
	
	

	
	1.2.5 配备休闲、阅读区（室）,分值为4分。
	-
	
	

	
	1.2.6 配备便利舒适的盥洗、淋浴、便具：
	1.2.6.1洗漱、便具洁具选用方便卫生的感应式器具，分值为2分。
	-
	
	

	
	
	1.2.6.2配备热水盥洗装置，采取措施确保用水安全和舒适，分值为2分。
	-
	
	

	2、空气和物表
	
	
	
	

	2.1控制项
	2.1.1空气质量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和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包括：
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
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
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
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
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
室内温度夏季不宜高于26℃，冬季不宜低于20℃；
室内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30%，夏季不宜高于65%。
	
	-
	✮

	
	2.1.2室内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2.1.3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4000CFU/m3或40个/皿，值班室设置在《医院消毒卫生标准》要求的消毒控制区域内的，值班室物体表面平均菌落数≤10.0CFU/皿。
	
	
	✮

	2.2评分项
	2.2.1值班室的位置选择与有毒有害物质的散发源保持适当距离。分值为4分。
	
	-
	

	
	2.2.2新风量人均不低于30m3/人；使用洁净空调通风系统的，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量每人不应低于40m3／h，或新风量不应小于2次／h；分值为4分。
	-
	
	✮

	
	2.2.3环境及公共用品用具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的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1500CFU/m3或20个/皿；公共用品：床单、枕套、被套≤200CFU/25cm2；卫生洁具≤300CFU/25cm2。分值为4分。
	
	-
	✮

	
	2.2.4值班室设置空气净化装置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分值为4分。
	
	
	

	
	2.2.5盥洗淋浴间应设置排风装置，控制室内湿度、定期清洁、选用抑菌功能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等，防止值班室内表面出现霉菌斑，分值为2分。
	-
	
	

	
	2.2.6值班室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分值为4分。
	
	
	

	
	2.2.7对于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需满足《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粘胶剂中有害物质限量》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购买带有检验合格证明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分值4分。未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的，本条不评价。
	-
	
	

	
	2.2.8室内空气质量监测、连锁调控和显示。
	2.2.8.1监测仪器能满足但不限于温度、相对湿度、PM10、PM2.5、CO2的连续测量、显示、记录功能。每记录上述一种指标得0.4分，总分不超过2分。
	-
	
	

	
	
	2.2.8.2配备显示设备，实时显示公布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分值为2分。
	-
	
	

	3.舒适
	
	
	
	

	3.1 控制项
	3.1.1值班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符合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5dB(A)。
	
	-
	✮

	
	3.1.2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值班室休息区亮度。
	
	
	

	3.2 评分项
	3.2.1值班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0dB(A)，分值6分。
	-
	
	✮

	
	3.2.2 值班室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不同区域的采光和照度：
	3.2.2.1值班室非暗室，有自然采光。分值为3分。
	
	
	

	
	
	3.2.2.2值班室休闲区、饮水区、盥洗淋浴区等区域与休息区分区布置，照度不低于150Lx。分值为3分。
	
	
	✮

	
	3.2.3照明控制系统有较好的灵活性，可自动调节照度。分值为4分。
	-
	
	

	
	3.2.4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的要求：室内人工热环境整体评价指标（PPD）达到Ⅱ级，分值为1分；达到Ⅰ级，分值为4分。
	-
	
	✮

	4．管理和服务
	
	
	
	

	4.1 控制项
	4.1.1 制定并实施健康值班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更衣、环境监测、空调管理、禁烟、卫生间卫生管理、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环境清洁消毒、卫生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物品储存、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设值班室管理人员。
	
	-
	

	
	4.1.2值班室应经常性开展环境清洁打扫。值班室物品摆放整洁，无乱堆乱放情形。地面无积水、积尘、污物，墙壁天花板无蛛网、霉斑、脱落等情况。盥洗淋浴间应及时清洁保洁，做到无积水、无积垢、无异味，上下水系统、洗手设施、机械排风设施应定期维护，保证正常使用。室内物体无积尘和不洁物。
	
	
	

	
	4.1.3公共用品用具的储存应满足：
	4.1.3.1 公共用品用具应储存在符合卫生要求的场所或区域内。
	
	-
	

	
	
	4.1.3.2 清洗消毒过的公共用品用具应分类储存于保洁设施内。
	
	
	

	
	
	4.1.3.3物品应分类分架存放，距墙壁、地面10cm以上。
	
	
	

	
	4.1.4公共用品（床单、枕套、被套）应与病人使用的公共用品分开使用、收集、清洗、储存。
	
	
	

	
	4.1.5 公共用品（床单、枕套、被套）数量充足，保持整洁，至少一周一换。
	
	-
	

	
	4.1.6采用燃气热水器的值班室，热水器、燃气瓶不得设置在值班室内，设置热水器、燃气瓶的房间需有强排风功能，燃烧产生的气体需直接排放到室外。
	
	
	

	
	4.1.7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
	

	
	4.1.8 值班室垃圾桶应选择防水、防腐、防火、便于清洗的材料，选择加盖垃圾桶等措施，并及时清运垃圾。
	
	-
	

	4.2 评分项
	4.2.1对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

	4.2.1.1制定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分值2分。
	-
	
	

	
	
	4.2.1.2实施第4.2.1.1款中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为2分。
	-
	
	

	
	4.2.2公共用品（床单、枕套、被套）
	4.2.2.1按照床位数三倍以上配置。分值为4分。
	
	
	

	
	
	4.2.2.2一周两换，分值为4分。
	
	
	

	
	
	4.2.2.3使用过的公共用品应设置暂存区存放并及时外送处理，暂存区不得设在清洁物品储藏区，同时应有明显标识标志。分值为4分。
	
	
	

	
	4.2.3值班室室内环境定期进行清洁打扫，淋浴盥洗室内的洁具（洗手盆、座便器）定期进行清洗消毒：
	4.2.3.1 每天打扫和清洗消毒，计2分；每两天打扫和清洗消毒，计1分；超过两天打扫和清洗消毒的，不计分。
	
	
	

	
	
	4.2.3.2值班室室内环境清洁应配备吸尘器、抹布、拖把，盥洗淋浴区应配备专用工具、抹布、和用于消毒洁具的器材。工具、抹布，用途明确，不混用乱用。计2分。
	
	
	

	
	4.2.4 每年对不少于 10%的医务工作人员进行健康值班室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制定并执行改进措施：
	4.2.4.1制定满意度调查计划，分值4分。
	-
	
	

	
	
	4.2.4.2实施满意度调查，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3分。
	-
	
	

	
	4.2.5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分值3分。
	-
	
	

	5.特色和创新
	
	
	
	

	5.1 加分项
	5.1.1已成功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健康食堂的单位，分值为5分。
	-
	
	

	
	5.1.2其它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实现值班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每项为5分，两项以上得10分。
	-
	
	


备注：1.评价结果分为：控制项填写满足和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填写分值。
2.由申报单位自评，需根据自评结论提供相应的管理制度、工作记录、照片或视频等材料。
附件7：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建设自评表
一、自评表使用说明
健康休息室（手术部）按照位置和功能、空气和物表、舒适、管理和服务4类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并设特色和创新作为加分项。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指标中涉及环境指标（已在表中备注中标✮），由申报单位委托有相应检测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并给出评价结论。
4类评分项指标的满分为100分，各类指标评分项得分值分别为Q1、Q2、Q3、Q4，加分项的附加得分计为Q5。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Q=Q1+Q2+Q3+Q4+Q5
控制项全部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
二、自评表
表3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休息室（手术部）建设自评表
	指标类别
	指标要求
	评价结果
	得分
	备注

	1.位置和功能
	
	
	
	

	1.1控制项
	1.1.1位于手术部区域内，专供手术部医务职工休息的场所。
	
	-
	

	
	1.1.2休息室应设置在手术部的清洁区内。
	
	-
	

	
	1.1.3 休息室应设置休息、用餐、饮水等功能区域，区域布局合理整洁。
	
	-
	

	
	1.1.4 休息室各功能区应配备设施设备：
	1.1.4.1休息区：床或沙发或可调整靠背的座椅等供休息的设施。
	
	-
	

	
	
	1.1.4.2用餐区：餐桌、餐椅、微波炉、冰箱。
	
	-
	

	
	
	1.1.4.3 饮水区：饮水机。
	
	-
	

	
	1.1.5休息室内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
	
	-
	

	
	1.1.6手术部内设有可供医务人员使用的卫生间，配备坐位、蹲位和站位。
	
	-
	

	1.2评分项

	1.2.1休息区和用餐区分区布置，分值为6分。
	-
	
	

	
	1.2.2 供应蛋糕、牛奶、酸奶等点心，分值为3分。
	-
	
	

	
	1.2.3 配备咖啡机，分值为3分。
	-
	
	

	
	1.2.4 配备按摩椅，分值为3分。
	-
	
	

	
	1.2.5 配备休闲、阅读区（室）,分值为3分。
	-
	
	

	
	1.2.6 配置绿色植物或人文宣传品，分值为3分。
	-
	
	

	
	1.2.7 配备便利舒适的卫生间：
	1.2.7.1 20米范围内设有可供医务人员使用的卫生间，配备坐位、蹲位和站位，分值为2分。 
	-
	
	

	
	
	1.2.7.2洁具选用方便卫生的感应式器具，分值为1分。
	-
	
	

	
	
	1.2.7.3配备热水洗手装置，采取措施确保用水安全和舒适，分值为1分。
	-
	
	

	
	1.2.8休息室整洁宽敞，按照手术间数配置休息室面积：
0-10间， ≥4m2/间；
10-20间，≥3m2/间；
20-30间，≥2m2/间；
>30间，≥60m2。
分值5分。
	-
	
	

	2、空气和物表
	
	
	
	

	2.1控制项
	2.1.1空气质量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和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包括：
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
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
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
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
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等；
冬季不宜低于20℃，夏季不宜高于26℃；
室内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30％，夏季不宜高于65％。
	
	-
	✮

	
	2.1.2室内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
	✮

	
	2.1.3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量每人不应低于40m3／h，或新风量不应小于2次／h.
	
	-
	✮

	
	2.1.4 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医院消毒卫生标准》的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1500CFU/m3或20个/皿；物体表面平均菌落数≤5.0CFU/皿。
	
	-
	✮

	2.2评分项
	2.2.1手术部整体布置合理，休息室的位置选择与有毒有害物质的散发源保持适当距离，或设置门或其他阻隔措施（提供手术部的平面布局图），分值为6分。
	-
	
	

	
	2.2.2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包括控制室内湿度、定期清洁、选用抑菌功能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等，防止休息室内表面出现霉菌斑，分值为5分。
	-
	
	

	
	2.2.3休息室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分值为6分。
	
	
	

	
	2.2.4 对于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需满足《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粘胶剂中有害物质限量》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购买带有检验合格证明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分值5分。未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的，本条不评价。
	-
	
	

	
	2.2.5室内空气质量监测
	2.2.5.1监测仪器能满足但不限于温度、相对湿度、PM10、PM2.5、CO2的连续测量、显示、记录功能。每记录上述一种指标得0.8分，总分不超过4分。
	-
	
	

	
	
	2.2.5.2配备显示设备，实时显示公布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分值为4分。
	-
	
	

	3.舒适
	
	
	
	

	3.1 控制项
	3.1.1休息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符合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5dB(A)。
	
	-
	✮

	
	3.1.2合理采用遮阳等方式有效降低休息区亮度。
	
	
	

	3.2 评分项
	3.2.1休息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0dB(A)，分值8分。
	-
	
	✮

	
	3.2.2照明控制系统有较好的灵活性：
	3.2.2.1可自动调节照度，分值4分。
	-
	
	

	
	
	3.2.2.2照明控制系统和遮阳装置联动，分值为4分。
	-
	
	

	
	3.2.3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 的要求：室内人工热环境整体评价指标（PPD）达到Ⅱ级，分值为1分；达到Ⅰ级，分值为4分。
	-
	
	✮

	4．管理和服务
	
	
	
	

	4.1 控制项
	4.1.1 制定并实施健康休息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更衣、供餐、禁烟、清洁消毒、环境监测等制度，设休息室管理人员。
	
	-
	

	
	4.1.2休息室内未见医务人员穿着无菌手术衣。
	
	-
	

	
	4.1.3 提供餐饮服务，并由专人负责供餐。
	
	-
	

	
	4.1.4 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
	

	
	4.1.5 休息室应定时进行清洁消毒，及时清运垃圾。
	
	-
	

	4.2 评分项
	4.2.1对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

	4.2.1.1制定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分值5分。
	-
	
	

	
	
	4.2.1.2实施第4.2.1.1款中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为5分。
	-
	
	

	
	4.2.2 每年对不少于 10%的医务工作人员进行健康休息室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制定并执行改进措施：
	4.2.2.1制定满意度调查计划，分值4分。
	-
	
	

	
	
	4.2.2.2实施满意度调查，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3分。
	-
	
	

	
	4.2.3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分值3分。
	-
	
	

	5.特色和创新
	
	
	
	

	5.1 加分项
	5.1.1已成功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或健康食堂的单位，分值为5分。
	-
	
	

	
	5.1.2其它有利于职工身心健康，实现休息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每项为5分，两项以上得10分。
	-
	
	


备注：1.评价结果分为：控制项填写满足和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填写分值。
2.由申报单位自评，需根据自评结论提供相应的管理制度、工作记录、照片或视频等材料。
附件8：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休息室（其它）建设自评表
一、自评表使用说明
健康休息室（其它）按照位置和功能、空气和物表、舒适、管理和服务4类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并设特色和创新作为加分项。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满足、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指标中涉及环境指标（已在表中备注中标✮），由申报单位委托有相应检测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并给出评价结论。
4类评分项指标的满分为100分，各类指标评分项得分值分别为Q1、Q2、Q3、Q4，加分项的附加得分计为Q5。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Q=Q1+Q2+Q3+Q4+Q5
控制项全部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累积分数达到60分以上，可申报健康休息室（其它）。
二、自评表
表4上海市医务职工休息室（其它）建设自评表
	指标类别
	指标要求
	评价结果
	得分
	备注

	1.位置和功能
	
	
	
	

	1.1控制项
	1.1.1位于日常通勤场所内，步行距离5分钟以内。
	
	-
	

	
	1.1.2休息室应设置在清洁区内。
	
	-
	

	
	1.1.3不得靠近放射科、核医学科、供电供氧供气设施和垃圾储备设施等可能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区域。
	
	
	

	
	1.1.4 休息室面积不小于5平方米。
	
	-
	

	
	1.1.5 休息室应配备设施设备：
	1.1.5.1沙发或床或躺椅或可调整靠背的座椅等供休息的设施。
	
	-
	

	
	
	1.1.5.2 饮水设备或瓶装饮用水（饮料）。
	
	-
	

	
	
	1.1.5.3休息室内配备手卫生设施，提供满足需求的洗手清洁剂、手消毒剂以及干手设施等。
	
	
	

	1.2评分项

	1.2.1配备冰箱、微波炉、咖啡机、恒温加热板（箱）等设备。每有一样设备为3分，最多不超过12分。
	-
	
	

	
	1.2.2 配备香薰、按摩椅、电视机、蒸汽眼罩、一次性耳塞等。每有一样设备为3分，最多不超过9分。
	-
	
	

	
	1.2.3 配置绿色植物或人文宣传品，分值为3分。
	-
	
	

	
	1.2.4 休息室整洁宽敞，按照单位时间服务人数配置休息室面积：
20人及以下，≥10m2；
20人以上，≥20m2。
分值3分。
	-
	
	

	
	1.2.5 休息室整体面积：
面积10-20m2：1分
面积20-30m2：2分
面积>30m2：3分
	
	
	

	2、空气和物表

	2.1控制项
	2.1.1空气质量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和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包括：
甲醛的浓度不高于0.1mg/m3；
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高于0.6mg/m3；
苯的浓度不高于0.11mg/m3；
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甲苯的浓度不高于0.20mg/m3；
二氧化碳浓度不高于0.1%；
一氧化碳浓度不高于10mg/m3等；
室内温度夏季22~28℃，冬季16~24℃；
室内相对湿度冬季30~60%，夏季40~80%；
新风量人均不低于30m3/人。
	
	-
	✮

	
	2.1.2室内PM2.5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05mg/m3，PM10日平均浓度不高于0.1mg/m3。
	
	-
	✮

	2.2评分项
	2.2.1休息室应与有毒有害物质的散发源保持适当距离，或设置门或其他阻隔措施。分值为4分。
	
	
	

	
	2.2.2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包括控制室内湿度、定期清洁、选用抑菌功能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等，防止休息室内表面出现霉菌斑，分值为4分。
	-
	
	

	
	2.2.3 环境和物体表面菌落数需满足《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4000CFU/m3或40个/皿；休息室设置在《医院消毒卫生标准》要求的消毒控制区域内的，休息室物体表面平均菌落数≤10.0CFU/皿。分值为4分。
	
	-
	✮

	
	2.2.4采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按照《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的要求，提供两年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报告。两年内未做检测的，可委托有检测能力的机构开展卫生指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分值为6分。
	
	
	

	
	2.2.5设置空气净化装置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分值为4分。
	-
	
	

	
	2.2.6对于涉及新装修休息室的，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需满足《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粘胶剂中有害物质限量》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购买带有检验合格证明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装修后室内不得有明显异味。分值4分。未新采购的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的，本条不评价。
	-
	
	

	
	2.2.7室内空气质量监测
	2.2.7.1监测仪器能满足但不限于温度、相对湿度、PM10、PM2.5、CO2的连续测量、显示、记录功能。每记录上述一种指标得0.4分，总分不超过2分。
	
	-
	

	
	
	2.2.7.2配备显示设备，实时显示公布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分值为2分。
	
	
	

	3.舒适
	
	
	
	

	3.1 控制项
	3.1.1休息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5dB(A)。
	
	-
	✮

	
	3.1.2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休息室休息区亮度。
	
	
	-

	3.2 评分项
	3.2.1休息室休息区室内噪声等效声级 LAeq 不大于42dB(A)，分值8分。
	-
	
	✮

	
	3.2.2照明控制系统有较好的灵活性，可自动调节照度。分值为2分。
	
	-
	

	
	3.2.4合理优化空间和平面布局，有可对室外开启的窗户，分值为5分；室外开启的窗户有效自然通风的开口面积可达到房间地板面积的8%，分值为6分。
	
	
	✮

	
	3.2.3室内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 的要求：室内人工热环境整体评价指标（PPD）达到Ⅱ级，分值为1分；达到Ⅰ级，分值为4分。
	-
	
	✮

	4．管理和服务
	
	
	
	

	4.1 控制项
	4.1.1 制定并实施健康休息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更衣、禁烟、清洁消毒、空调、空气净化器清洗维护等管理制度，设休息室管理人员。
	
	-
	

	
	4.1.2 室内禁止吸烟，放置禁烟标识，不设烟具。
	
	-
	

	
	4.1.3 休息室应定时进行清洁消毒，及时清运垃圾。
	
	-
	

	4.2评分项
	4.2.1对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

	4.2.1.1制定空调通风系统和净化设备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分值5分。
	
	
	

	
	
	4.2.1.2实施第4.2.1.1款中的检查、清洗、维护和过滤网更换计划，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为5分。
	
	
	

	
	4.2.2 每年对不少于 10%的医务工作人员进行休息室运行质量满意度调查，制定并执行改进措施：
	2.2.2.1制定满意度调查计划，分值4分。
	
	
	

	
	
	2.2.2.2实施满意度调查，且记录保存完整，分值3分。
	
	
	

	
	4.2.3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分值3分。
	
	
	

	5.特色和创新
	5.1已成功创建医务职工健身角或健康食堂的单位，分值为5分。
	
	
	

	
	5.2其它有利于员工身心健康，实现休息室性能提升，有明显效果的措施，每项为5分，两项以上得10分。
	
	
	


备注：1.评价结果分为：控制项填写满足和不满足，评分项和加分项填写分值。
2.由申报单位自评，需根据自评结论提供相应的管理制度、工作记录、照片或视频等材料。
附件9：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办公室/值班室/休息室（手术部）/休息室（其他）建设验收表
	单位名称（盖章）
	

	建设类型
	

	
	□办公室 □值班室

□休息室（手术部）(休息室（其它） 

	健康办公室/值班室/休息室名称
	
	服务职工人数
	

	工会联系人
	
	联系方式
	

	健康办公室/值班室/休息室负责人
	

	健康办公室/值班室/休息室联系人
	
	联系方式
	

	基本情况（具体位置、建筑面积、基本设施、服务人群、管理制度、突出特色，不少于500字）：


	创建过程描述（突出改进改建的地方及改进措施对职工的健康影响，对改进改建的地方附照片、视频材料）：


	后续计划继续改善的措施（可加页）



附件10：

上海市医务职工健康办公室、值班室和休息室
建设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申请类型
	

	
	□办公室 □值班室

□休息室（手术部）(休息室（其它） 

	健康办公室/值班室/休息室名称
	
	服务职工人数
	

	工会联系人
	
	联系方式
	

	健康办公室/值班室/休息室负责人
	

	办公室/值班室/休息室联系人
	
	联系方式
	

	目前基本情况（具体位置、建筑面积、基本设施、管理制度、现场照片或视频等）：


	创建工作基本设想：



